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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面對複雜的社會制度變遷，嚴峻環境問題和新興的城市發展模式的挑戰，規劃者常面臨不同

利益及價值觀衝突的困境，因此，擴大民眾參與都市規劃的概念並非只侷限於英國，而是一

個全球性的潮流，期待透過一般大眾與公私部門直接溝通、協作及參與政策擬定、修正的過

程，共同努力尋找由下而上的解決方案。 

 

2012年英國政府頒布地方主義法(Localism Act)，其中的鄰里計畫(Neighbourhood Planning) 已

納入最基層的都市計畫層級，並具體的法治化公民直接參與都市規劃的操作機制，擘劃了一

般大眾直接參與都市決策過程的遠見。地方主義法頒布後，不僅宣示英國都市計劃體系的革

新，都市規劃的權力將下放至地方政府及一般大眾，期待能夠擴大市民參與，以社區、鄰里

規模為單位與公部門、私部門建立地方策略夥伴關係，它的短期的目標是促使社區自主發展

，長遠的目標則是透過民眾參與式的規劃模式帶動地方經濟及產業再生、改善頹圮的都市環

境及促進社會中不同社群意見整合及融合。這種協作式的規劃設計，旨在為鄰里、政府部門

、開發者、及權利關係人發展出一個參與平台，作為振興社區內地方民主的手段；同時，擴

大市民參與亦被認為是民主城市發展都市再生的唯一可信基礎。 

 

本文係以英國「地方主義法(Localism Act)」為研究主題，作者著重於由社區、鄰里自主發展

「鄰里計畫(Neighbourhood Planning)」的操作機制，它直接明示了未來英國由下而上，期待

由社區主導並擴大市民參與規劃導向之都市再生(community-led regeneration)策略。本文架構

係先說明研究動機，再回顧相關文獻並提出問題研析，並以倫敦狗島(Isle of Dogs, Tower 

Hamlets)的鄰里計畫為案例分析，批判地檢視英國鄰里規劃框架，期待以政策背景分析及實

地觀察鄰里計畫了解其實務操作及發展。 

 

關鍵詞：都市再生、社區、社區參與、地方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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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本文 

第一章 緒論 

‘The time has come to disperse power more widely in Britain today’ 

 (DCLG, 2011, p. 1) 

                                             

英國政府在過去 20 年不斷革新都市計劃體系及其操作機制，由保守黨組成的

聯合內閣在 2010 年的一項協議指出‘The time has come to disperse power more 

widely in Britain today’ (DCLG, 2011) 明示了未來英國中央政府擴大賦權地方的願

景，同時具體的指出權力將從中央政府下放至地方政府乃至於社區的每個人

(Cabinet Office, 2010)。聯合政府已在 2011 年起草「地方主義法(Localsim Act)」，

自 2012 年訂頒後，已經將社區、鄰里單元納入最基層都市計劃層級並法制化一般

大眾參與都市計劃的機制，成為一個新的都市治理層級(Gallent & Robinson, 

2012)。鄰里計畫(Neighbourhood Planning)作為英國保守黨落實政治上「大社會(Big 

Society)」目標的關鍵政策，旨在促進「更加民主和更有效」的規劃機制，透過「地

方主義法」的權力下放，提供地方政府在執行都市計劃、地方再生策略的自由度

及彈性；同時，賦予社區組織及社區的每一位住民有權利和權力解決自身的環境

問題，有機會定義自己生活所在社區的「再生 (regeneration)」議題，進而發展社

區的願景，並對計畫未來的執行自負其責。 

 

然而，鄰里計畫的操作自 2012 年訂頒至今，其實務操作上仍受到學術上的批

評，英國學者 Parker(2015)的研究指出，截至目前為止，各地方依地方主義法成立

法定社區組織 (Neighbourhood Forum) 及劃定自己社區範圍 (Neighbourhood 

boundary designation) 的進展緩慢，法令頒布後的三年內，倫敦地區幾乎沒有一個

鄰里計劃被完成。另外有證據顯示，不僅在倫敦地區 (DCLG, 2016)，在整個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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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地區(Turley, 2014)，鄰里計畫的執行在地理上皆有不均勻分佈的現象。因此，社

區中的一般大眾雖被賦予法令上的權力，但參與者是否有能力行使這個權力並影

響公共政策備受質疑。 

 

本文試圖以從都市治理、社區參與的度，以文獻分析及作者對於倫敦狗島(Isle 

of Dogs, Tower Hamlets)操作鄰里計劃的觀察，來探討其執行上的困境。結構如下：

第一章緒論簡述「地方主義法」的基本精神及提出問題。第二章 相關文獻回顧主

要以政策背景分析、社區參與和規劃者的角色三個面向的相關文獻，作深入的探

討，作為案例研究的分析架構。第三章則是研究案例倫敦狗島(Isle of Dogs, Tower 

Hemlets, London)的概況及地方當前議題的概述，接續研究方法主要以參與觀察

(Participatant observation) 及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透過與鄰里計畫中的主

要行動者之面對面的直接訪談，深入的去發掘隱藏在政策辭藻以外，多重的、隱

藏的甚至衝突的各種看法。 

 

透過作者實際參與倫敦狗島(Isle of Dogs, Tower Hemlets, London)鄰里計劃，

並與規劃者、社區領袖深度訪談，得出實證證據。研究結果顯示，鄰里計畫在法

制及操作機制上，雖已將擬定都市計劃的權力從中央政府重新分配到公民的手

中，賦予他們參與社區層級規劃的機會，開啟了社區、個人參與都市治理的一個

新的層級，公民更有機會直接參與政策擬定或修正的過程；但實質上，該種參與

是處在國家機器已經設定好的參與空間，為了達成全面的政治、經濟目標。此外，

它過度理想化一般公眾參與都市計劃的能力，假設性的認為法定社區組織

(Neighbourhood Forum)能夠成功地與公部門、開發業者和眾多權利關係人進行協

商、談判及利益交換。再者，到目前為止，政府部門將越來越多地責任推向社區

及一般大眾，雖有規劃專業人員參與，但整體環境尚不能改變複雜官僚程序的現

實，亦無法改變地方上有限的或無效的社區參與的困境，使得鄰里計畫的操作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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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困難，這些證據揭示地方主義法下公眾直接參與都市計劃的鄰里計畫並未真正

成功。儘管有公民賦權的政策語言，政府部門仍然設法保持對都市計劃及執行的

控制，以實現經濟發展和維持新自由主義之都市政策的現狀。法定社區組織乃至

於一般個人並未真正達成社區自主及公民控制。 

 

在社區參與的層面，成功的社區參與機制與擬定、執行鄰里計劃息息相關，

其仰賴於強有力的社區領袖領導、動員以維持社區的個人持續參與；文獻中指出

這些社區領袖通常是志願者，他們在撙節的城市治理時代承擔了大量的責任。在

倫敦狗島的案例研究中，當地社區由於缺乏社會資本和政治影響力，有限的社區

力量仍無法扭轉該區域在上位都市計畫層級中以地產開發導向的都市發展模式。

然而，透過法定社區組織在社區鄰里的動員，鄰里計畫的機制提供了一個平台，

促使個人和當地團體更了解他們的鄰里的問題及交流想法及更廣泛地參與公共政

策的討論，和過去有限的社區參與模式(如公聽會)相比，未來得以發展適合當地社

區參與的模式有其正面的影響。最後，本研究顯示，具有專業知識的規劃者可以

幫助當地社區指導和談判與私人和公共利益相關者，擔任「橋梁」的角色；然而，

到目前為止，他們在目前的網絡中發揮了不太積極的作用，對鄰里計劃的影響力

尚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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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文獻回顧 

第二章文獻回顧將首先了解「地方主義法(Localism Act)」下的鄰里計畫 

(Neighborhood Planning)，然後分析英國「以地方為主」的公共政策的背景；接續

將透過文獻探討關於「如何定義社區」、「誰是潛在參與者」和「社區參與程度」

等提問；最後，探討專業規劃者在鄰里計畫中的角色。 

第一節 了解地方主義法下的鄰里計畫 

英國地方主義法(Localism Act)中的三個設計「鄰里計劃 (Neighbourhood 

Plan)」、「Neighbourhood Development Orders」和「Community Right to Build 

Orders」，用以實際執行權力下放至社區中的一般公眾參與都市計劃。

Neighbourhood Planning 被定義為一個以社區主導的都市計畫架構(Framework)，

用於指導一個地區的未來發展和成長。Neighbourhood Development Orders 是授予

法定社區組織(Neighbourhood Forum)在某一特定地區內可以有權力核准某些種類

建設的規劃許可。Community Right to Build Orders 的權力則更大，它授權法定社

區組織可以核准開發業者的開發計劃(如商業大樓、住宅大樓)的規劃許可。本文

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一個法定社區組織如何動員參與者劃定社區邊界(neighourhood 

boundary designation)及起草該地區的鄰里計劃(Neighbourhood Plan)，探討該機制

是否真正的賦權社區。 

 

鄰里計劃(Neighbourhood Plan)程序上分為兩個階段：「擬定一個鄰里計劃」

和「使計劃具有法律效力」。法定的社區組織(Neighbourhood Forum)要求至少 21

個符合法令規定的個人為成員組成一個合格的法人組織(Qualified body)，並提交

擬議的鄰里計劃實施範圍，進行社區單元劃定(Neighbourhood boundary designation)

的程序；當地方政府核准一個合格的社區組織(Neighbourhood Forum)及指定其鄰

里計畫實施區域，該組織可以在劃定的範圍內，在法令建議的議題架構下討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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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都市計畫內容(DCLG, 2014)。學者 Bradley(2015)指出，透過社區居民成功建

立法定社區組織(Nieghbourhood Forum)及劃定社區單元(Neighbourhood boundary 

designation)可以被視「地方主義法」上的里程碑，因為「社區自主意識(community 

self-determination)」及「自我界定的社區邊界(community self-defined boundary)」

已經直接定義了未來參與都市計劃的「參與者」及「參與範圍」。 

 

擬定鄰里計劃前都必須建立或更新「證據基礎(Evidence Base)」，其應該被理

解為該地區的客觀調查資料，用以讓公部門及社區的參與者正確理解自己所處的

生活環境、當前的問題及挑戰。此外，鄰里計劃必須原則上符合國家級或上級的

規劃、發展策略(DCLG,2012)，等規劃政策的上層。計畫書的撰寫具有相當大的

彈性，建議的內容可以包括願景和目標，規劃指導原則，開發基地提案(實質建設)

和社區提案(非實質建設)。計劃草案將由地方政府和獨立審查員審查，以決定該

計劃是否適合進行全民投票。在鄰里計畫中，「社區參與」被視為核心工作。必須

透過社區大眾的協作來形成共識和共同願景，因為最終的計劃的仰賴當地人民透

過民主機制的公民投票來實現，以完成計劃的法制化程序。 

 

Figure 1: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a Neighbourhood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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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脈絡 (Policy context)   

一、地方主義及治理(Localism agenda and Governmentality) 

英國政府側重於「社區 neighbourhood」或「社群 community」的政策不是一個目

前才發展的新概念(Gallent & Robinson, 2012)，地方主義的概念起源於 90 年代工

黨政權的「新地方主義(New Localism)」倡導「權力下放(giving power away)」的

政治作為，型塑「第三道路(Third Way)」的意識形態，政策上將中央控制和資源

下放給地方政府和社區，加強地方政府的革新，諸多措施都希冀第一線地方政府

的工作者和當地社區合作 (Stoker, 2004)。 「社區」的概念被用來處理弱勢地區

的地方問題，鄰里規模的政策操作被認為是解決複雜城市治理問題的解方 (Taylor, 

2007)。社區住民能以自身生活範圍的尺度參與公共事務，亦滿足了一般大眾對於

民主形式的需要(Stoker, 2004)，並且實際地回應了現代都市治理的複雜性，有助

於建立社會網絡和由下而上提出解決方案的能力。以保守黨為主的聯合政府在

2010 年上台時也接受了「地方主義(Localism)」，其論述成為權力下放的旗幟，根

植於「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和「協作民主(collaborative democracy)」的基

本精神；但仍有學者批判，目前地方主義的操作，實質上是作為實現保守黨政府

經濟成長的手段(Conservative Party, 2010)。 

鄰里計畫(Neighbourhood Planning)導入都市計畫最基礎的層級，被視為改革

規劃體制(Planning system reform)並取悅地方的具體作為之一，然而，現有文獻對

「地方主義法(Localism Act)」是否下放真正權力至一般公民尚存有懷疑。 Buser 

(2013)指出，引入地方主義法意味著取消「區域層級」的都市規劃。Taylor(2007)

則認為雖然社區參與公共政策帶來了新的都市治理空間，但是地方社區和個人可

能成為政策上的「積極主體(active subjects)」，遵循國家既定的議程來執行「適當

行為(appropriate behaviour)」，這些都暗示了地方主義的操作帶有某種程度的中央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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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自由主義和撙節都市主義下社區的自我責任 (Self-responsibility under 

neoliberal and austerity urbanism) 

雖然工黨政府在 90 年代和目前的保守黨政府都採取「地方主義(localism)」

的都市治理策略，但目標略有不同。前者側重於培力社區，培養公民的自身技能，

以期社區裡的每個人都具備改善自己社經環境及提升生活品質的能力，減少對於

社會福利依賴為目標；後者則是通過加強實踐地方主義，期待社區及個人能夠發

揮作用的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帶動經濟發展，並且將更多的國家責任推移

到社區的一般大眾身上(Buser, 2013)。這樣的「地方主義」操作，反映出國家在新

自由主義治理下的撙節城市主義(austerity urbanism under neoliberal governance)，

相信「個人責任(self-responsibility)」和「自力更生(self-reliance)」 (Peck, 2012)。

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 1987)的一段話體現了這樣的概念： 

‘They are casting their problems at society. And, you know,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 There are individual men and 

women and there are families. And no government can do 

anything except through people, and people must look after 

themselves first. It is our duty to look after ourselves and then, 

also, to look after our neighbours’. 

因此，社區參與公共政策的討論常常在於「個人對於共同努力塑造公共生活

是否有機會，是否有能力和是否有意願」(Rogers & Robinson, 2004)，而社區乃至

於每個人被期望肩負起自身環境在經濟、環境及社會層面上實質改善的負責人，

參與實踐的操作使社區越來越「負責任」 (Lawson & Kearns, 2010)。 

三、大社會還是大生意？(Big society or Big business?) 

延續前段論述說明，當前保守黨政府的「地方主義」反映了新自由主義的城

市主義的意識形態，它不僅相信個人的力量，而且相信「市場」決定結果 (P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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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自 80 年代初期以來，英國的國家政策漸漸由福利提供者轉型為「企業家」

的角色，倡導公私部門合作支持發展和投資，以解決經濟層面的問題 (Harvey, 

1989)。自 90 年代起，地方主義開始成為政府治的理論述之一，社區或鄰里的價

值觀和地方意見開始被納入都市發展進程，目的是使社區的每個人參與「市場自

由原則(the principles of market freedom)」(Imrie, 2009)。當前「地方主義法」下的

鄰里計畫有著類似的概念，雖然鄰里計畫 Neighbourhood Planning 建立了一般大

眾新的參與空間，但其主要目標是提供「策略性的投資 (providing targeted 

investment)」和「提供強大的經濟誘因以支持成長(providing powerful incentives and 

support for growth)」(DCLG, 2012)，用規劃這個工具支持經濟成長的目標被鑲嵌

在鄰里規劃制度中，特別是提高住房(housing)增長率(DCLG, 2011)。學者批評鄰

里計畫功能是一個更簡單，更便宜，更快速的規劃工具，用於平衡都市開發中的

衝突和實現，而其目標並非政治辭藻中促進地方民主的規劃方式 (Ludwig & 

Ludwig, 2014)，Davoudi 和 Madanipour (2013) 更指出鄰里計畫的操作被視為新自

由都市主義的延續和加強。因此，儘管以「大社會(Big Society)」這樣的政治語言，

法制化的將規劃權力下放，使社區能起草自身的鄰里計畫，學者仍批判，鄰里規

劃是在政府以「經濟發展」為前提的論述下，促進「大生意 Big Business」的規劃

工具 (Ludwig & Ludwig, 2014)。 

第三節  社區參與論述 

在英國，「社區參與」首見於 1969 年 Skeffington 的報告中，並在規劃系統中被正

式應用(Davies, 2001)。自 60 年代以來，一般公眾越來越有機會地參與公共政策 

(Rydin & Pennington, 2000; Taylor, 2003)。 Arnstein (1969)的「公民參與梯級(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並不僅僅關注參與模式分析，而更進一步表明理

解參與過程中權力再分配和權力對成果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鄰里計畫制度意味

著社區更直接的參與形式，在鄰里計畫的操作中，參與者自組組織並定義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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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鄰里邊界及擬定自己的地方計劃仍有諸多根本性的問題，本節試圖透過文獻來

探討。 

一、如何定義一個鄰里社區 (How to define a neighbourhood?) 

學者 Jenks & Dempsey (2007)指出「鄰里邊界(neighbourhood boundary)」是一個具

有政治、社會層面的空間概念，在都市發展政策中的日益重要。在社區或鄰里尺

度的規劃操作中，定義一個合適的規模或範圍，讓社區的自主主導並發展自己的

生活領域的規劃方案成為實踐中的核心問題。 Glaster (2001)認為，社區的定義應

該考慮實質的區域邊界，有時更應考慮土地利用和當地人的社會聯繫。學者 Jenka

和 Dempsey(2007)研究了牛津(Oxford)和謝菲爾德(Sheffield)的六個鄰里或社區邊

界所得的結論是，鄰里(Neighbourhood)的概念是由空間和社會特徵之間不同程度

的重疊構成的。 

Jenks＆Dempsey (2007)的研究得出結論，在過去定義的鄰里邊界往往是基於特殊

都市規劃專案的需要 (例如發展永續社區)，因此都市政策中期望從鄰里得到的某

些目標成效將影響如何定義鄰里邊界(Jenks & Dempsey, 2007)。Bradley (2015)更指

出，在地方主義法下，「鄰里(neighbourhood)」的概念首先在英國法律中被賦予政

治身份，賦予地方群體行使法定規劃的權力。所以，定義鄰里邊界基本上是一個

政治決定，被劃定範圍的社區住民被「邀請」參加在地方主義法中規劃權力的集

體民主 (Taylor, 2007) ，在地方主義法下的鄰里計畫中，劃定鄰里邊界

(Neighbourhood bournary designation)的過程及決定，為社區主導的計劃描繪了一

個無形的參與空間和一個有形的鄰里邊界，是了解權力下放的關鍵歷程。 

 

二、誰將參與鄰里計畫？(Who will be involved in Neighbourhood Planning?) 

    在政府部門推動地方主義議程(Localism agemda)下，促進社區的個人自願參

與社區活動並被期待肩負起社區實質環境、社經條件改善的責任，中央政府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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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屬於國家責任推移至地方政府、社區及一般大眾，學者Lawson & Kearns (2010) 

提出了「社區責任化(community responsibilisation)」一詞論述了這個現象。有學

者認為鑲嵌在地方都市計畫革新的鄰里計畫(Neighbourhood Planning)是期待更多

的社區志願者介入社區，更少的國家資源扶持；「自願參與」都市計畫的模式，顯

著的依賴當地社區志願者的時間和資源投入社區動員，擬訂社區層級的都市計畫

和未來的執行，減少國家財政的負擔(Ludwig & Ludwig, 2014)。 

    大多數社區參與計劃的目標對象是廣泛的歡迎社區的每個人，並樂觀的假設

每個人都有能力參與；然而不同年齡、性別、種族、母語、教育水平、社經背景

的大眾在實際參與的過程中，面臨著相當程度的複雜性(Taylor, 2003)。在文獻中

特別指出地方精英、地方領袖或中產階級具有較高的社會、政治資本能夠參與社

區活動，他們通常已經熟悉制度或官僚程序，並能從中獲得利益或政治影響力 

(Skidmore, et al, 2006)。在一些研究中發現地方主義法下的鄰里計畫通常由社區中

的少數成員主導控制 (Vigar, 2013)，且具有良好都市規劃知識的少數人將受益於

鄰里計畫的操作模式(Ludwig & Ludwig, 2014)。不過，一些研究也體認到地方精

英在推動社區參與的必要性，正面的影響或動員社區中的其他人更廣泛的參與社

區(Skidmore, et al, 2006)。 

 

三、自主參與和真正的公民控制 (Self-engagement and genuine citizen control) 

都市規劃者普遍體認到「由上而下 top-down」或「一勞永逸(once and for all)」的

都市規劃策略常常未能滿足社區的需求，所以英美國家在 80 年代以後陸續有協作

式或參與式規劃方法的論述陸續出現，以期整合社區的地方知識，了解社區的問

題並發展可能的行動 (Healey, 2003; Bishop, 2010)。英國地方主義法中的鄰里計

畫，其核心理念是加強社區住民有意義的參與及理性溝通，以建立相互的信任關

係，能相互理解社群中不同角色的觀點，同時累積社會資本以達成社區共識，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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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社區自主與公私部門協商的能量 (Healey, 2006；Healey, 2003；Innes & Booher, 

1999; Fainstein, 2000)。因此，學者反復強調「建構社群關係(relationship building)」

在參與理論的重要性(Healey, 2003； Healey, 2006; Innes & Booher, 1999; Forester, 

1982)。 Rydin 和 Holman(2013)的研究採用社會資本理論，並指出如何強調社區

內的網絡連結有助於形成有意義的參與行動。相反的，如果社區或鄰里的定義模

糊或社區中的個人缺乏參與能力，缺乏「共同願景」，參與式規劃介入社區，將面

臨各參與者不同利益的分歧。Bishop (2010)提出了「參與光譜 (engagement 

spectrum)」的概念，具體的描述不同程度的參與行動，透過辨別社區或鄰里的參

與行動中，由誰負責主導、控制和決定參與形式，即能了解參與行動是否真正的

由社區主導，該類的參與被視為「公民參與梯級(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rnstein, 1969)的最高層，實現公民控制(Citizen control)的目標。爰此，參與行動

的關鍵問題在於社區住民能夠成功地引導社區主導的社區規劃參與。 

第四節  鄰里計畫中的規劃者的角色  

本節將討論鄰里計畫(Neighbourhood Planning)中規劃專業者的角色，試圖理

解地方主義下的規劃實踐工作。規劃專業者在參與式規劃的角色亦是規劃文獻中

的另一個核心主題，特別強調在制度改革和權力下放的背景下，規劃專業者的角

色如何改變以回應不同的規劃操作 (Harvey, 1985; Campbell & Marshall, 2000; 

Gunn &Vigar, 2012)。 一些實證研究集中在規劃者在日常工作的實踐 (Forester, 

1982; Healey, 1992)。 Gunn 和 Vigar (2012)指出，專業規劃者面對規劃專業的革

新，必須調整自己變的更具回應性及包容性，來整合各角色協作，強調基礎調查

客觀事實的溝通及更有效的執行 (to be more responsive, inclusive, collaborative, 

evidence-based and results-driven)。  

鄰里計畫的法定程序，從劃定鄰里邊界、完成整體計畫內容到公民投票，是

複雜且需要相當多的規劃知識及技能，這顯然與法制設計下期待一般公眾(多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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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規劃專業技能)自主擬定社區計畫的目標相衝突。因此，地方團體缺乏規劃知

識及不了解公部門的相關程序是鄰里計畫執行時常見的障礙  (Buser, 2013; 

Gallent, 2013)，Parker (2015)的研究揭露了約 70％的鄰里計畫案涉及私人規劃顧

問公司的介入，主要是協助當地社區的「政策規劃(policy planning)」的工作，主

要是擬定土地和建築房開發原則性的規範 (Healey, 2003)，這種專業的規劃工作較

少有機會由一般公眾主導，相反的尤其仰賴規劃專業人員。 

 

第五節  小結 

本章文獻回顧綜述概述了鄰里計畫的法制程序及三個面向：地方主義治理模式，

社區主導的參與行動和規劃專業者的角色。「地方主義方法」鼓勵社區自主組成社

區組織 (Neighbourhood Forum)，依法定程序劃定社區範圍  (Neighbourhood 

boundary designation)，並擬定決定未來社區如何發展的鄰里計劃。然而，法令制

度下預期「以社區為主導的規劃(community-led plan)」以擴大市民直接參與及促

進集體民主的願景，可能只是政治語言的宣傳口號，其中亦隱含了政府部門以鄰

里計畫的手段達成促進經濟發展的目標，用以指導土地利用，促進的地方開發。

文獻指出這種規劃機制是一種持續和加強既有新自由主義式的都市治理，不斷強

調社區的自我責任和市場自由；再者，當社區團體介入規劃工作時，往往需要更

高程度政治、社會資本及更具規劃專業知識的社區參與行動；最後，規劃專業人

員被預期在社區組織與公共部門、私營部門之間發揮橋樑作用，其角色更是討論

規劃權力下放的關鍵。本章概述了地方主義治理模式，社區主導的參與行動和規

劃專業者的角色三面向的文獻回顧，作為下一章的案例研究的討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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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案例 

本章提供了研究案例倫敦狗島(Isle of Dogs, Tower Hemlets, London)的背景

資料，首先回顧過去的都市發展，再簡述社區的社會、經濟構成，最後介紹該地

區法定社區組織(Isle of Dogs Neighbourhood Forum)及其當前的社區議題。 

第一節 研究案例：倫敦狗島 (Isle of Dogs, Tower Hemlets, London) 

一、過去的都市策略 

狗島(The Isle of Dogs)位於東倫敦，是泰晤士河最大的一個曲流圍塑的島形

區域，狗島社區的發展與過去大倫敦都會區的都市發展有相當緊密的連結，在 80

年代的為鄰近經濟特區(Enterprise Zone)提供住房供給，同時深受到倫敦碼頭區開

發公司(LDDC)的再開發計畫的影響，自 1987 年至 1991 年間，不斷擴大的金絲雀

碼頭及金融城開發計畫，該地區一直深受大量、快速建築開發的影響。目前在大

倫敦計畫(London Plan)中，狗島社區被劃為戰略的經濟特區及高密度發展區域

(opportunity area)，預計到 2050 年未大倫敦地區提供大量的住房及工作機會。從

過去的碼頭區再生計畫乃至於目前的經濟特區，大抵是在國家發展「經濟成長優

先」的邏輯下，經歷了相當高的仕紳化的影響 (Imrie, 2009)。 

 

部分學者的研究顯示狗島過去 35 年發展和其規劃模型主要受到國家主導的

政策干預 (Carmona, 2009)，然而，90 年代 Janet Foster 的民族誌研究反映了當地

住民對於 80 年代以後政府主導碼頭區再生開發的負面觀點，與國家政策中欣欣向

榮的都市發展願景相牴觸，碼頭區更新重建及沿金絲雀碼頭、河岸附近的大量興

建新的富裕住宅，不僅為社區帶來了國內、國際資金挹注開發，同時大大影響了

當地居民的人口組成、居住環境及工作機會 (Foster, 1992)。 

 

二、社會經濟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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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島(The Isle of Dogs)是倫敦一個相對年輕而富裕的社區，但缺乏集體社區

意識。 Butler (2007)的研究認為，在 80 年代的國家發展議程下，碼頭區的更新重

建，致使狗島地區經歷了「資本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 by capital)」歷程。 Butler 

(2007)認為居住於該社區的人口大多把住房作為休息居住的場所，而缺乏工作之

餘的社區互動和社區意識，僅作為附近的金絲雀碼頭和倫敦市中心長工時勞動人

口的「都市宿舍(urban dormitory)」。金絲雀碼頭的更新重建及河岸附近的新的富

裕住宅不僅改變了社區內的建築型態，亦改變了人口組成，其中有相當高比例的

單身人士和沒有孩子的家庭 (Butler, 2007)，Butler 研究進一步表明，這個地區已

經充滿了新興的都市白領階層(new urban professionals)，他們在島外工作，居住在

倫敦狗島僅為一個像「臨時居住場所(pied-à-terre)」的地方(Butler, 2007)。 

2011 年的人口統計數據大致與 Butler 在 2007 年的研究一致，數據顯示當地

年齡 25 至 49 歲的勞動人口所佔比例較倫敦明顯更大，佔總數的 56％，沒有孩子

的家戶佔 36％，也大於自治市(Tower Hemlets Borough)和倫敦的數據。私人租賃

的家戶佔 44％，也明顯大於倫敦的比例 26％，居住於社會住宅中的人數僅佔 26

％。 

三、狗島的鄰里計畫 

狗島的法定社區組織(Neighbourhood Forum)於 2016 年 4 月 5 日由其自治市

市長 (Tower Hamlets Council, 2016）決定批准，並准予劃定鄰里計畫的範圍，其

東部，南部和西部毗鄰泰晤士河最大的曲流，北部邊界清楚地定義在西印度南碼

頭(West India South Dock)邊緣。區域內約有 41,000 名居民，如 Map1 中藍色區域

所示。 在劃定社區單元(Neighbourhood boundary designation)階段，擬議的面積有

三分之一遭議會刪除，標示為紅色的 Los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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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1: Isle of Dogs Neighbourhood Planning Area (Tower Hamlets Council, 2016) 

 

Map2: Map of tell buildings in Isle of Dogs Neighbourhood Planning Area (Tower 

Hamlets Counci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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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狗島的地方議題 

對於狗島的法定社區組織(Isle of Dogs Neighbourhood Forum)來說，有效控制

社區的愈來愈多且愈來愈高密度的開發，被列為社區組織擬定區內計畫的優先事

項。該社區經歷了相當大的發展壓力，不僅來自過去都市發展策略下仕紳化影響，

同時肩負著當前倫敦計劃(London Plan)下，支持倫敦的經濟發展高密度成長的都

市願景，藉由國內和國際資金投資，該地區預計在五至十年內經歷相當大的新發

展，Map2 顯示最近 2 年來快速、高密度、高樓層的新建住宅工程對狗島社區造

成環境衝擊，凸顯了該區域住民承受社區內的巨大的發展壓力，而都市計劃缺乏

長期願景，社區組織的領袖如此描述： 

‘South Quay is enjoying unprecedented interest from 

developers all of whom want to bring forward their own 

plans. While we want to see the comprehensive 

regeneration of the area, what we cannot allow is a 

situation where planning is granted on a 

first-come-first-serve basis with no overall strategy, as this 

could eat up valuable space,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ublic realm’ (Isle of Dogs NF, 2014)  

所以，狗島的法定社區組織(Isle of Dogs Neighbourhood Forum)試圖利用「鄰里計

劃」的法定規劃權力，來控制開發並與開發業者協商。 

第二節 研究方法 

隨著第二章的文獻回顧，試圖以地方主義治理模式，社區主導的參與行動和

規劃專業者的角色三個面向提出本文的研究架構，本文試圖探討為什麼鄰里計畫

不能真正賦予當地社區權力，因此無法實現地方主義議程中的目標。作者試圖以

Isle of Dogs 的鄰里計劃收集有關資料，以求實證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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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手資料和數據分析 

二手資料和數據分析將是了解鄰里規劃的法治程序最適當的方法，研究中大

多採用政府公開的資訊，包括政府部門網站下載之相關法令文書、政府文件、會

議紀錄或計劃草案。此外，社區網路媒體 (例如社區每月新聞通訊資料)亦可用於

了解相關參與者社群網絡及地方議題，能夠初步了解社區參與鄰里計畫的程度。 

二、參與者觀察 

參與者觀察是質性研究中的一種數據收集方法。本研究中，因作者實際參與

狗島鄰里計畫中「證據基礎(Evidence Base)」資料的調查工作，根據 Spradley (1980)

針對觀察者不同程度的參與行為，歸納出五個分類，作者以「中度參與者」參與

者的角色，在執行狗島鄰里計劃的同時，保持內部人和外部人的觀點的平衡。本

研究中的參與觀察旨在了解專業規劃者對於鄰里計畫實踐與理論觀點交互探討。

然而，受限於時間限制，研究僅進行了四個月，其相對短的時間意味著當相關參

與者改變時，研究者可能無法獲得更詳細準確的實證證據。 

三、深度訪談 

研究對受訪者進行了半結構化的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受訪者為社區

領袖及規劃公司之負責人，皆於狗島鄰里計畫中扮演重要角色，對法令制度、地

方議題均有有高度的理解。透過對於受訪者之面對面的直接訪談及互動過程，深

入了解受訪者看法，並揭露各相關人多重的、隱藏的甚至衝突的各種觀點。本研

究旨在回答鄰里計畫是否能夠賦權社區以影響政策決定。 

 

 



 18 

 

 

圖 1、2: 作者實際參與狗島鄰里計畫中「證據基礎(Evidence Base)」的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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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證據基礎(Evidence Base)應該被理解為該地區的客觀調查資料，用以讓公部

門及社區的參與者正確理解自己所處的生活環境、當前的問題及挑戰。 

四、文本分析 

2012 年「地方主義法」下鄰里計畫的實踐是相對新的操作，因此有少部分學

術研究，但僅有相對少的實證研究。因此，本研究試圖以狗島案例，剖析成立法

定社區組織 (Neighbourhood Forum)到社區單元劃定 (Neighbourhood boundary 

designation)的程序，其屬啟動由社區主導的計劃的一個里程碑。深度訪談的文本

分析仍圍繞治理，社區參與和規劃專業者的角色三面向，目的是檢視社區在行使

鄰里計畫的法定權力時被賦權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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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發現 

一、狗島劃定社區單元的經驗是什麼？What has been the experience of 

designating a Neighbourhood Plan Area? 

在狗島鄰里計畫中，劃定社區單元的討論被劃分為幾類來探討，如實質邊界(主要

街道或河流)，行政區界和公共基礎設施(如公立學校、醫療院所)的分布來探討。

一些普遍被認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資產亦包括在討論之中，例如，Billingsgate 

Fish Market 在過去被視為當地產業的重要資產。雖然劃定社區單元考慮部分社區

的歷史和社經背景，但社區邊界的決定主要是由實質空間定義，較少社會面向的

考慮。 

此外，參與鄰里計畫的當地居民，其強烈動機是期待透過「地方主義法」下的法

定規劃權力，控制社區內快速增長的、跨國型的大型開發建設，當地團體認為一

個「失控」的都市計劃是狗島最大的問題，他們擔心不僅是新開發建設的數量、

規模、建築物高度和密度，更重要的還有「速度」。這一觀點支持 Turley (2014)

的研究發現，即大多數鄰里計畫中都有「保護地方的條款」，旨在限制新興開發並

保護地方特色。 這種反對發展的態度似乎與國家設定的「經濟發展」的目標相違

背。 此外，反發展態度不能僅僅理解為禁止新的發展，對於當地社區而言，透過

擬定都市計劃的權力，可以提供一個與私營部門談判的平台或管道，亦可能導致

地方團體、開發商和公共部門之間的緊張關係。  

當地居民試圖控制和管理社區內的大型開發衝擊，直接反映了社區的強烈的「責

任感」(Lawson & Kearns, 2010)。 證據顯示，過去地方規劃部門無力透過規劃許

可的權力與開發業者協商(例如：提供更多的公共設施或降低開發量)，相反的，

國家機器不斷的將複雜的規劃負擔推移至社區個人(Ludwig & Ludwig, 2014)，受

訪者的回答支持了這項觀點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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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誰可以定義我們的鄰里？ 我們有真正的權力嗎？Who can define our 

neighbourhood? Do we have genuine power? 

Taylor(2007)指出，定義鄰里邊界基本上是一個政治決定，被劃定範圍的社

區住民被「邀請」參加在地方主義法中立法的集體民主，所以，由誰定義鄰里邊

界是了解地方賦權的關鍵。在狗島的案例中，當地社區定義社區邊界的方式基本

上是透過合作民主，透過社區主導的討論和公開投票決定 (Isle of Dogs 

Neighbourhood Forum, 2014)，如與過去規劃操作較無效的參與形式(如公聽會)相

比，經由這些社區主導的動員、直接參與的工作坊，地方社區感到了被賦予權力

之感。然而，劃定社區單元程序中，遭政府部門無故刪除部分擬議地區(Map1 中

標示為紅色的 Lost Area)，引起了公部門與社區組織間的緊張衝突，並明示了鄰里

計畫中一定程度的「政治干預」。 

 狗島鄰里計畫的邊界反映了較多的政治決定影響，較少的社會或文化的考

量，這與 Bradley(2015)的論點是一致的。另外，社區邊界是透過「納入(including)」

或「排除(excluding」」某一範圍的土地，隱性的引導不同地域間住民潛在的分歧

和衝突(Bradley, 2015)。Rydin & Holman (2013)指出，劃定社區單元時應考慮到「社

區的需要，進而由專業規劃者協助社區住民發展社區願景、土地利用計畫用以重

塑鄰里；然而，狗島的案例證據顯示，當地社區面臨著困難的現實。對於狗島的

法定社區組織(Isle of Dogs Neighbourhood Forum)，劃定社區單元主要是為了擬定

鄰里計畫以控制不動產市場的發展壓力，它支持 Jenks & Dempsey (200)的研究結

論，預期從都市政策中達成的某些目標成效將影響我們如何定義鄰里邊界(Jenks 

& Dempsey, 2007)。 狗島當地社區的「反發展態度」促使他們想擴大鄰里計畫的

邊界，並期待透過法定權力對公共政策獲得更直接的影響力；然而，地方政府顯

然握有更大的控制權力，並且被解讀為「政治介入」。 

二、狗島的法定社區組織如何領導參與和他們經歷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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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以社區主導的計劃」的定義在文獻和實踐中並不明確，Bishop (2010)指出

確定誰啟動，控制和決定參與行動的模式和是否有能里發展出持續的參與，是理

解這過程是否由地方自主組織、參與的關鍵。  

前一段提到，對於狗島的法定社區組織(Isle of Dogs Neighbourhood Forum)積極劃

定社區單元的動機，主要是為了擬定鄰里計畫以控制鄰近金融區快速、高密度的

開發壓力，然而據觀察，目前在組織中工作的人數並不多，意即社區主導的計劃

主要由組織中的一些核心人員主導並肩負大部分的工作。 受訪者的回答說明了鄰

里計畫機制中「自願參與規劃(voluntary planning)」的性質(Vigar, 2013; Ludwig & 

Ludwig, 2014)。狗島的參與活動面臨的困境是其人口組成多屬青壯年人口無暇參

與社區行動，另外亦缺乏現有的地方團體組織，缺乏連結社區內個人的可靠網絡，

致使動員的困難度增加，潛在地影響社區意識建立去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然而，

透過社區組織的持續遊說、動員，越來越多的當地居民開始注意地產發展、都市

規劃對於自身社區的影響，與以往政府部門舉辦的的公眾諮詢(公聽會)經驗相

比，狗島鄰里計畫的社動員達到 60~70 人，參與活動顯著改善。 

雖然一些文獻提出社區成員可能為其狹隘的自身利益來參與社區活動(Rydin & 

Pennington, 2000)，但在狗島的經驗中，「更大的公共利益」 似乎能影響更多人從

事鄰里計畫；透過「公共利益」的號召，社區組織提到了更大的影響力的野心，

期待狗島的鄰里計畫是倫敦的案例指標，並能影響倫敦其他地區鄰里計畫的發

展，社區領袖提到： 

‘We supply the homes and office space that London needs, 

therefore we hope we could lead the UK on planning issues. 

Other Forums can copy our ideas’ (interviewee AW, 2016). 

 

‘We hope it will but we still have to find out what impact we 

will have. So far the Forum has had a limited impact by 

speaking at Strategic Development Committee, so far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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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been able to delay but not stop applications’ 

(interviewee AW, 2016). 

由上面的訪談摘要，很明顯，鄰里計畫顯著依賴具有規劃知識的地方精英，他們

志願與官僚機構合作、或協商，並持續動員當地居民了解社區當前的議題。 這個

發現支持 Ludwig & Ludwig (2014)的論點，具有良好的規劃知識水平的人將會從

鄰里計畫的機制中獲得較多的資源。以狗島的案例而言，實現長期的「公共利益」

控制社區及鄰近區域「失控」的都市發展，是當地精英能夠持續動員參與活動的

一個重要因素。  

第四節 小結 

本文希望藉由狗島鄰里計畫的案例，了解其應國社區層級的都市計劃機制與運作

的實證，來探討為什麼地方主法下的鄰里計畫對於社區賦權的程度仍有限。 

首先，雖然新的社區層級的都市治理擘劃出公民直接都市計劃參與的願景，但實

際操作上政治和經濟目的控制著地方主義的規劃，導致了另一層次的「政府權力

集中(centralisation)」(Buser, 2013)，在狗島的案例中，證據顯示地方政府的規劃

部門仍有很大的權力控制鄰里計畫的操作與實踐，例如狗島社區透過自主討論、

民主投票的過程來決定社區單元的邊界，但仍在復雜的官僚主義、政治影響下遭

受挫敗，無力主導定義自身社區邊界，顯示「社區的意見(community’s say)」和「地

方民主(localist democracy)」的力量仍無力與地方政府進行對等的政治談判。此

外，就狗島地區而言，社區主導的計劃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政治關注和房地產自由

市場的極大影響，導致社區的一般大眾面臨著困難的規劃程序。 

對於狗島的法定社區組織(Isle of Dogs Neighbourhood Forum)來說，劃定社區單元

主要是為了擬定鄰里計畫以控制不動產市場的發展壓力，公民的自主動員、持續



 24 

自願參與鄰里計畫的推動工作，其動機是與國家設定的經濟增長政策互相矛盾

的，社區組織帶有一種「反發展態度(anti-development attitude)」期待透過鄰里計

畫尋求法令上賦予社區的權力，但是「地方主義」下鄰里計畫設定的目標仍具有

促進土地開發的本質，卻沒有積極回應社區的需要。 所以政治語言下「更民主和

更有效」的規劃實踐的目標似乎是一個過度樂觀的願景。 

最後，鄰里計畫的機制過度理想化一般公眾的參與能力，忽視了社區有限的規劃

知識、參與能量和社區間缺乏社區組織連結的現實問題。在狗島的情況下，領導

鄰里計劃和社區參與顯著依賴個人來執行複雜的規劃工作，特別是那些願意花時

間和精力中產階級與地方精英。是否能長期有效並持續動員社區參與，仍是鄰里

計畫中很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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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論 

本文主要著眼於英國地方主義法 (Localism Act)下鄰里計畫 (Neighbourhood 

Planning)操作，從社區層級的都市治理，社區參與和專業規劃者實踐的角度來研

究狗島的鄰里計畫，了解社區居民如何參與並實踐社區層級的都市計劃。研究的

實證證據顯示，地方主義法下的鄰里計畫賦權地方的程度尚不足，其操作機制尚

無法透過「更民主」和「更有效」的規劃過程來實現政治上擴大社區參與規劃的

政治目標。雖然鄰里計畫提供了一個公開的溝通平台，提供一般個人有機會及權

力更直接參與都市計劃，在過程中為自己發聲，但政府部門仍然擁有控制計畫結

果的權力，以確保都市計劃符合國家在政治、經濟層面的目標和維持新自由主義

的都市治理。因此，賦權地方下，由社區主導的都市計劃可能僅為一種政治宣傳。 

鄰里計畫的操作模式是基於社區中的個人自我負責和自願參與其社區規劃工作，

大部分的實踐工作仰賴地方精英和社區領導。這些社區領袖通常是志願者，他們

在撙節都市治理時代承擔了大量的責任和規劃工作負擔。在狗島的案例中，研究

發現相較於公、私部門的相關利益人，這些社區領袖由於缺乏社會和政治資本，

鄰里計畫仍具有較少的政策影響力。 

最後，鄰里計畫的操作機製過度理想化社區法定組織、一般大眾的參與動能，並

樂觀的假設他們能夠成功地與國內、跨國資金的開發商，政治家，特權團體和公

共部門透過都市計劃的力量進行談判或利益交換。在狗島的案例中，作者意識到

當地居民在擬定社區的倫里計畫時仍然面臨諸多障礙、政府部門在經濟、政治上

的干預，及地區內諸多快速、大型發展計劃的壓力，而無法達到「公民參與梯級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Arnstein, 1969)的最高層級公民控制(Citizen 

control)的目標。最後，這項研究顯示，具有專業知識的規劃者可以協助鄰里計畫

的推動，扮演公共和私人利益相關者溝通協調的角色；然而，但研究顯示到目前

為止，他們在鄰里網絡中發揮不太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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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心得與建議 

英國學者 Roberts (2000)提出「都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其意指為解決都市

問題所發展出的全面性、整合性的願景與行動方案，以增進持續的經濟、實質環

境、社會層面的改善。特別著眼於都市行動所造成的三面向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及

變化的進程。面鄰未來產業結構變化、高齡化、建築房屋老化都市問題的挑戰，

市民對於參與式民主的想像，發展討論式、協作式的都市規劃機制及逐步推動經

濟、社會、環境面向兼顧的都市再生策略應是當前的潮流。職有幸得獲本府 103

年度選送出國進修英國倫敦大學院都市再生(MSc Urban regeneration UCL)學程，

茲分享進修心得與建議。 

一、擴大市民參與都市政策，劃定合宜的社區參與尺度、型塑理性溝通的平台及

推動有效的民眾參與模式，並建立參與者背景的長期分析資料。 

    擴大市民直接參與都市政策已是個國際潮流，隨著知名的國際都市規劃成功

案例的宣揚和傳播，建立社區尺度的溝通平台及凝聚一般市民對於社區展的共

識，進而發展整體城市願景之概念，已是臺北市刻正進行的都市再生政策。正如

台北村落之聲網站所描述(台北村落之聲, 2014)：「有別於過去以公部門視野、由

上而下的規劃方式，借取德國 IBA 國際建築展、荷蘭阿姆斯特丹及美國紐約等地

『Share Vision』分享城市願景的經驗，以『蒐集民意、分享民意』為方向，深入

社區挖掘地方的資源與需求。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處)於 104 年起陸續推動

大同心願景、萬華心願景等社區願景工作坊，讓居民了解參與在地議題，並逐步

累積社區共識，劃定合宜的社區參與尺度、型塑理性溝通的平台及推動有效的民

眾參與模式，已成為當前都市再生重要的議題與行動之一。 

    然而，目前民眾參與都市政策的成果多半為「願景」式的，劃定合宜的參與

尺度，使能落實到都市計劃、鄰里尺度、建築基地來操作。此外，參與式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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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係應採長期的意見蒐集，在英國鄰里計畫的民眾參與活動中(如工作坊)，多

會建立參與者(匿名的)背景資料分析，如年齡、性別、種族、教育背景、職業等，

再與人口統計資料交互研析，除能探討參與成果是否具「代表性」，亦有助於該地

區長期都市政策的檢討評估。 

 Share Vision 策辦概念圖，資料來源：皓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二、結合社區規劃師、社區建築師等空間專業人力資源介入都市規劃，發展長期

參與式都市規劃機制，社區資源及專業者的力量凝聚由下而上(Bottom-up)的都市

政策。 

文獻中指出專業規劃者面對規劃專業的革新，必須調整自己變的更具回應性及包

容性，來整合各角色協作，強調基礎調查客觀事實的溝通(evidence-based)及更有

效的執行 (Gunn &Vigar, 2012)。英國的社區培力及社區發展係自 90 年代開始，

大抵自 1997 年工黨布萊爾勝選後開始，例如 1998 年公布的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pathfinder partnerships，著眼於地方組織與工、私部門合夥的機制；

又 2003 以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Plan 確立社區工作核心價值。2006 年 5 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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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成立社區及地方政府部（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以兼顧「開

發」、「社區穩定」的都市再生模式，提出地方政府治理的方向與策略。 

臺灣社區培力之發展，大抵自 1994 年「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開始，各地的社會

運動，社區大學、社區文史工作室與社區發展協會等各類社區組織紛紛成立，在

民主化與本土化的浪潮下，民間草根力量加強了營造社區意識與在地認同。本府

亦自 1996 年著手推動地區環境改造計畫，鼓勵空間專業者協助社區民眾提出環境

改造計畫，1999 年創設「社區規劃師」，2008 年推動「社區建築師」制度，在社

區空間專業人力培植與社區培力已有約 15 年的努力。未來都市規劃政策無論公、

私部門的規劃專業者，勢必須調整為參與式的規劃思考的模式，結合地方知識、

社區資源及專業者的力量凝聚由下而上(Bottom-up)的都市政策，以參與式、協作

式的規劃機制進行地方環境、社會、經濟層面的改造。擴大社區規劃師、社區建

築師的功能並相互串聯，因應地區議題建構長期的、不同層次的溝通機制。 

三、都市更新單元應發展為合宜的社區參與尺度，有助於民眾參與之成果落實於

都市計劃、都市更新實務操作，加強參與機制與都市計劃、都市更新工具之接軌。 

目前民眾參與都市政策的成果大多為「願景式」都市想像，當落實到都市計劃或

都市更新法令操作時，常常遭遇困難，無法有效的接軌形成具體的執行方案、發

展為地區的整體策略、發展架構(framework)或都市規劃準則。 

以臺灣的都市更新法令之「劃定更新單元」為例，其仍視土地面積、臨接計畫道

路寬度、畸零地等法令規定，以建物更新重建、土地再開發的思維來探討，而少

有重視國家當前議題(如少子化托育、高齡化長照)、社會脈絡、經濟、公領域環

境改善等多元面向來探討都市再生策略。參考英國鄰里計劃的作法，臺灣在都市

更新操作前期屬劃定更新單元階段，似應再發展更合宜、合理的民眾參與機制，

並與區域型的願景式的參與成果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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